福建省石狮市石光中学（高中部）

2015年秋季收费校长公告

    石光中学[2015]00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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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泉州市物价局 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泉州市2015年秋季普通中小学课本费、作业本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泉价〔2014〕93号）和《2014年秋季石狮市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职学校、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收费一览表》及相关文件依据《泉价〔2004〕78号、 闽价〔2004〕费149号、  泉价〔2006〕165号、闽价费〔2007〕291号、泉价〔2015〕98号》。择校费在新生入学时一次性收取，学校收取择校费后不再收取学费。学生入学代办费严格限定为课本费、簿籍费两项。对学期中间根据需要发生的服务性代办代收项目，如社会实践、体检、看电影等代办收费，学校遵循“按时发生、据实收取、不得盈利、及时结算、多退少补”的原则，单独立账，分项核算，在学期末及时结算并向学生及家长公布，在每一学年结束前予以结清。

    根据石狮市教育局、财政局、经济局的文件，制订我校本学期注册收费标准如下：
单位：元

	      年段

注册费
	初一年
	初二年
	高一年
	高二年
	高三年
	说    明
	备　注

	学 费
	0
	0
	950
	950
	950
	泉价〔2004〕78号、

闽价〔2004〕费149号、

泉价〔2006〕165号、

闽价费〔2007〕291号、

泉价〔2015〕98号
	1.高中课本费参照泉州市直高中校标准。

2.择校生不再缴交学费。

	课本费
	106
	118
	259
	204
	0
	
	

	簿籍费
	0
	0
	18
	18
	18
	
	

	合

计
	统招生
	--
	---
	1227
	1172
	968
	
	

	
	择校生
	--
	---
	277
	222
	18
	
	

	住宿费
	每学期 ：500元/生（5人间）
	狮经价〔2011〕7号
	

	注：高一年正取生已暂收1000元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长：吴永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2015年9月8日 
